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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函
地址：10058 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
傳真：02-23215693

聯絡人：魏宜君02-33568109

電子信箱：ycwei@ey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3日

發文字號：院臺性平字第1100163330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00163330A-0-0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APEC提案融入性別觀點指引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推動APEC所有計畫納入性別觀點，移除女性所遭遇障

礙，提升女性經濟參與程度，以實現亞太區域永續及包容

性經濟成長，本處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

編撰旨揭指引。

二、請APEC各工作小組主責部會參考指引，於APEC計畫提案時

融入性別觀點，關注產業內性別差異，透過計畫執行鼓勵

女性參與各領域、弭平產業內性別落差現象，營造友善女

性參與經濟之環境，以促進包容性成長及永續發展。

正本：外交部國際組織司、外交部研究設計會、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、法務部檢察

司、經濟部技術處、經濟部礦務局、經濟部能源局、經濟部中小企業處、交通部

觀光局、交通部運輸研究所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衛生福利部國際合作組、

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、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、海洋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

播委員會綜合規劃處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、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